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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建工程设计变更审核流程 
设计变更审批流程

项目建设（代建）单位 工程监理 财务监理设计单位
基本建设和修缮工作

领导小组

校长办公会

党委常委会
施工单位

提出设计变更意向

审核后提出技术方

面意见
核算变更费用

完成设计变更会签

单项增加费用

小于20万元

单项增加费用20万元（含）以上
基建修缮专题会议

审议（审定）

签发《工作联系单》、《专项会

议纪要》、或《决议》

单项增加费用

20万元（含）~200万元

单项增加费用200万元（含）以上

校长办公会审议

党委常委会审定

设计单位出具变更

单初稿及会签单

提出设计变更意向提出设计变更意向

根据需要出具施工

方案和预算

 

单项增加费用 20 万元（含）～200 万元的设计变更或工程签证事项，原则上需通过基建修缮工作领导小组商定同意后实施。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与基

建修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会前沟通，并请示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先行实施，在后续召开的基建修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再进行汇报和备案。 
 


